
一、服务内容及参数：
★1、提供1条200M互联网光纤专线，连接到中国公众宽带互联网，要求免费提供接入设备，为保证业务连续不中断，要求报价时供应商提供原有16个公网静态IP地址（IPV6地址）；
★2、互联网光纤专线裸机测试，上下行速率一致，测试达到200Mbit/s为合格；
 3、汇聚层、核心层全网采用双路由的备份保护，保证整个城域网的安全、快速、可靠。
★4、供应商拥有的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大于3,000,000Mbps。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期：签订合同起一年；
★2、成交供应商在中标结果发布的次日，须书面提交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证明材料（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或同等级报告为准，提供统计报告截图并加盖公章）供核验，如达不到要求采购单位可不签合同，并追究成交供应商虚假应标责任；
★3、业务交付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
4、 故障响应：成交供应商安排专门技术人员提供7×24小时维护服务。故障申报60分钟内响应，2小时到达现场，8小时恢复业务（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原因除外）；
★5、投标供应商如成为“预成交供应商”后24小时内，须书面提供国家部委级颁发的DDos攻击防护平台网络安全试点示范项目证明（加盖公章）供核验，如达不到要求采购单位可取消供应商报价资格，并追究投标供应商虚假应标责任；
★6、预成交供应商需投入本项目一名技术负责人（不能与实施负责人、售后负责人为同一人）同时具备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资格(互联网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高级工程师证书；投入本项目一名实施负责人（不能与技术负责人、售后负责人为同一人）同时具备一级建造师职业资格（通信与广电）证书、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资格（互联网技术）证书；投入本项目一名售后负责人（不能与实施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为同一人）同时具备光电信息工程高级工程师证书、光通信机务员证书、通信工程质量监督工程师认证证书（须提供上述人员证书扫描件及最近半年内连续三个月供应商为实施人员缴纳社保的证明并加盖公章）；
7、成交供应商按季度对提供互联网专线设备及线缆等进行巡检，并提交巡检报告；
★8、本项目为服务成果整体交付应用项目，按服务总价包干，为交钥匙工程，采购人不对项目达到成果水平报的服务、货物、施工等一切内容追加支付费用，而由成交供应商在合同价内全部提供或解决；
9、付款方式：中标后支付50%款项，剩余款项在次年3月份一次性支付。












[bookmark: _GoBack]
